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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工學院暨 AI創智學院信邦公司實習獎學金申請要點 

110.04.14 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主管會議通過 

111.12.21 工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主管會議通過 

 

一、本獎學金係信邦電子公司董事長王紹新學長為鼓勵工學院暨 AI 創智學院學

生至信邦電子公司實習，以及資助家境清寒需要獎助的工學院暨 AI 創智學

院優秀學生而設立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實習獎金：當學年度曾至信邦電子公司實習，或正在信邦電子公司實

習中的工學院暨 AI創智學院學生。 

（二）實習競賽獎金：凡全校各系大學部或研究所之在學學生，在學期間參

與任何校外實習者，且實習一個月以上皆可報名。 

三、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，申請表經系主任推薦後，送交工學院獎學金委員會

議核定獎勵： 

(一)檢附申請表、學生證影本，如果家境為清寒或經濟不利，請附相關證明

資料。 

(二)請準備「淡江大學工學院學生暨 AI創智學院至信邦公司實習考評表」給

實習單位主管填寫，請實習單位主管填寫後直接郵寄或傳真至工學院。 

(三)實習成果報告書(申請「實習競賽獎金」繳交)。 

四、有關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，由工學院學生獎學金委員會會議討論決定(獎學金

金額以不超過本校獎勵金額為原則)。 

五、獎勵經費來源為信邦電子公司王紹新董事長捐贈之獎學金，若未獲贈獎學金

則當學年度即停止獎勵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工學院主管會議通過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 


